台州市会计学会文件

台会学〔2008〕13号
关于举办2008年度财务总监培训班的通知

椒江、黄岩、路桥区会计学会，市级有关单位：

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市会计人员素质，根据《浙江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（浙财会〔2007〕39号）和《台州市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（台财会发〔2008〕4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台州市会计学会决定于10月24至27日在椒江举办两期财务总监培训班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在大中型企业或市级单位主管部门担任总会计师、会计机构负责人的会计人员，或具有中级以上（含中级）专业技术资格的会计人员及中青年财务骨干。

二、培训内容及时间

第一期（10月24、25日）：财务分析、财务控制，资本市场与企业筹资，公司并购的财务战略，由浙江工商大学财务管理研究所所长、浙江省会计制度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、硕士研究生导师竺素娥教授主讲。

第二期（10月26、27日）：新旧会计准则（制度）的差异比较，新制度框架下的会计与税收差异，新会计准则实施中的若干问题，由浙江工商大学财务与会计学院张陶勇副教授主讲。

培训时间：上午：8：30—11：30（每期第一天上午为8：10）

          下午：13：30—16：30

三、培训地点

台州市市委党校〔台州市白云山中路33号，108路公交车在台州海关站下（环线车需转乘）〕教学楼西一楼阶梯教室。

四、培训费用

培训费用140元，住宿自理。

五、名额分配

市本级、椒江、黄岩、路桥各85人，两期共340人。

六、其它事项

本次培训视同2008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，参加培训时请各持证会计人员携带听课证和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。

请三区会计学会与市级有关单位按要求及时通知、组织有关人员参加培训，并于10月20日前将参加培训人员的名单汇总后报台州市会计学会。联系电话（含传真）：88209961。

附件：参加2008年度财务总监培训班名单回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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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期
	序

号
	姓 名
	性别
	职务、专业技术资格（职称）
	工 作 单 位
	手机
	是否

住宿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